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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
关于清理规范90 项区级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开州府发〔2017〕18 号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 131 项市级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渝府发〔2016〕16 号）、《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 16 项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

（渝府发〔2017〕13 号）精神，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

经十七届区政府第 14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将清理规范 90 项区

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区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清理规

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落实工作，加快配套改革和有关制度

建设，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优化行政审

批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要制定完善中介服务的规范和标准，

指导监督本行业中介服务机构建立有关制度，规范中介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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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细化服务项目、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

质量，营造公平竞争、破除垄断、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中

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对于涉及公共安全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中介服务清理规范

后，要进一步强化有关监管措施，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附件：区政府决定清理规范的 90 项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目录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政府

2017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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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区政府决定清理规范的90项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1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投资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申请报告编
制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投资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核准（区发展
改革委权限范
围内）

区发
展改
革委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
法》（国家发改委第 19 号令）
第五条
2.《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
理办法和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管理办法》（渝府发〔2014〕
66 号）第五条

申 请 人 按 照
有 关 要 求 编
制 或 自 主 选
择 具 备 相 应
资 质 的 工 程
咨 询 机 构 编
制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项目申请报
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
评审。

2

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
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报
告

企业、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
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报
告评审

区发
展改
革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第十五条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全 国 范 围 内
所 有 具 有 节
能 评 估 相 应
资 质 的 中 介
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项目节能
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
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
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
批部门现有的项目节能报告的技术评
审。

3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投资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申请报告编
制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投资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核准（区经济
信息委权限范
围内）

区经
济信
息委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9
号）第五条
2.《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
理办法和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管理办法》（渝府发〔2014〕
66 号）第五条

全 国 范 围 内
所 有 具 备 工
程 咨 询 相 应
资 质 的 中 介
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项目申请报
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告技术评估、
评审。

4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评估
文件编制

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等
投资建设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
目核准（区经济

区经
济信
息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4 号）第七条

全 国 范 围 内
具 备 相 应 资
质 的 中 介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文
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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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信息委权限范
围内）

估文件技术评估、评审。

5 施工图审查 建设工程招标
报建核准

区城
乡建
委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
法》（2013 年 4 月 27 日建设部
令第 13 号）第三条

施 工 图 审 查
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建设单位可按要求自行选择有资质的
施工图审查单位委托其审查，审批部
门不能指定施工图审查单位。

6

规模以上的水
运建设项目初
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文件技术
审查咨询

区级重点水运
工程建设项目
设计审批

区交
委

1.《港口建设管理规定》（交通
部令 2007 年第 5 号）第二十二
条、第二十六条
2.《航道建设管理规定》（交通
部令 2007 年第 3 号）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四条

不 低 于 原 初
步 设 计 单 位
资 质 等 级 的
另 一 设 计 单
位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初步设计技术、
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咨询报告，
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咨询。

7

区级公路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文
件技术审查咨
询

区级公路建设
项目设计审批

区交
委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279 号）第五十六条
2.《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
通部令第 14 号，2011 年 11 月
30日修改）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具 有 相 应 工
程 咨 询 或 者
设 计 资 质 的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初步设计技术、
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相关证明文
件，改由审批部门组织专家或委托有
关机构进行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
件技术审查咨询。

8
申请农作物种
子生产申请人
注册资本证明

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生产审批

区农
委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及
其他具有相关
资格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注册资本证明。

9

申请农作物种
子生产企业年
度审计报告编
制

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生产审批

区农
委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及
其他具有相关
资格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年度审计报告。

10

申请农作物种
子生产许可涉
及计量的检验
设备检定材料

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生产审批

区农
委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八条

具 有 资 质 的
计 量 检 定 机
构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检验设备检定材
料，检验设备的检定依法由质监部门
开展。

11 申请农作物种 非主要农作物 区农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会计师事务所、 市场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注册资本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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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子经营申请人
注册资本证明

种子经营审批 委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十七条

审计事务所及
其他具有相关
资格的机构

调节
价

12

申请农作物种
子经营企业年
度审计报告编
制

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经营审批

区农
委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十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及
其他具有相关
资格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年度审计报告。

13

申请农作物种
子经营许可涉
及计量的检验、
包装设备检定
材料

非主要农作物
种子经营审批

区农
委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
号）第十七条

具 有 资 质 的
计 量 检 定 机
构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检验、包装设备
检定材料，检验、包装设备的检定依
法由质监部门开展。

14
申请区管渔业
船舶船员证书
体检证明

区管渔业船舶
船员证书核发

区农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渔业船
员发证规定》（2006年农业部令
第61号）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二条

区 级 或 部 队
团 级 以 上 医
疗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区级或部队团级以
上医疗机构体检，审批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定医疗机
构体检。

15 内陆渔业船员
培训证明

区管渔业船舶
船员证书核发

区农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4年第4
号）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
条、第二十九条

本 市 内 符 合
市 农 委 规 定
条 件 的 渔 业
船 员 培 训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重庆市内符合市农
委规定条件的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培
训，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到特定的机构参加培训。

16
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咨询
评估

市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驯
养繁殖审批

区农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
物利用特许办法》第四条

国 家 濒 危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物 种 科 学 委
员会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评估，改由审批
部门通过审查有关证明文件获取相关
信息。

17
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咨询
评估

出售、收购、利
用市重点水生
保护野生动物
或者其产品审

区农
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
物利用特许办法》第四条

国 家 濒 危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物 种 科 学 委
员会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评估，改由审批
部门通过审查有关证明文件获取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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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批

18
经审计机构审
计的上一年度
财务报表

规模以上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
发卡企业备案

区商
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9 号）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19 安全评价报告
液化石油气储
配站和瓶装供
应站审批

区商
务局

《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
条例》

具 有 安 全 评
估 资 质 的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20
达到安全运行
要求的安全评
价报告

重庆市液化石
油气经营许可
证

区商
务局

《重庆市液化石油气经营管理
条例》

具 有 安 全 评
估 资 质 的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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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21

1.最近两年经
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年度财
务会计报表。2.
企业注册资本
不少于 500 万
元、拨付给分公
司 100 万元资
金或实物验资
报告原件。
3.经营拍卖业
务 3 年以上、最
近两年连续盈
利、上年拍卖成
交额超过 5000
万元，或上年成
交额超过 2 亿
元的证明。

拍卖企业分公
司设立审批

区商
务局

1.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
2004 年第 24 号令)
2.《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2014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
目录（第一批）的决定》（渝府
发〔2014〕32 号）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22
设立粮食收购
企业资金证明

粮食收购许可
证

区商
务局

《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粮食收
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粮政〔2016〕207 号)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自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23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合格标
志核发

区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三条
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五条

重庆市开州区
力通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重
庆市开州道安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按要求自行到各具备机动车辆
技术检测公司进行车检，审批部门不
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
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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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

24

自动消防设施
检测(有自动消
防设施的建设
（含装修）工程
消防设施检测)

消防检测验收
公安
消防
大队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消 防 设 施 检
测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材料。

25
全区性社会团
体法定代表人
变更离任审计

区县级以下社
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区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250 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
有关机构出具法定代表人离任
审计报告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
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
构开展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
计。

26
全区性社会团
体注销清算报
告审计

区县级以下社
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区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250 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
有关机构出具社会团体注销清
算审计报告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
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
团体注销清算审计。

27

全区性民办非
企业单位法定
代表人变更离
任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区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
有关机构出具法定代表人离任
审计报告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
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
构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
任审计。

28
全区性民办非
企业单位注销
清算报告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
位的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区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
有关机构出具民办非企业单位
注销清算审计报告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
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民办
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审计。

29
建设项目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
评估报告编制

建设项目压覆
矿产资源审批

区国
土房
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第三十三条
2.《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具 有 地 质 勘
查 资 质 的 单
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压
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也可委托
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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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
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0〕137 号

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
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评
估、评审。

30
矿产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编制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1.《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编写规定》（国土资发〔2007〕
26 号）第一条

具 有 地 质 勘
查 资 质 的 单
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
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评估、评审。

31 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编制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 241 号）第五条

重 庆 特 钢 设
计 院 有 限 公
司、重庆地质
矿 产 勘 查 开
发局 205 地质
队 等 具 有 矿
山设计、矿山
开 发 相 应 资
质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
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评估、评审。

32
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编制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
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第十二条

具 有 地 质 灾
害 危 险 性 评
估、设计、施
工 资 质 的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也可委托有
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
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技术评
估、评审。

33
开采矿产资源
土地复垦方案
报告书编制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
592 号）第十三条

重庆 136 地质
队、重庆地质
矿产研究院、
重 庆 佳 坤 土
地 规 划 有 限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土地复垦方
案报告书，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
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土地复垦方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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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公司、重庆义
国 测 绘 有 限
公 司 等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机
构

书技术评估、评审。

34
采矿权申请范
围核查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1.《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探矿
权、采矿权申请资料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9
年第 17 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探矿权采矿权登记与矿业权实
地核查工作衔接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土资厅发〔2009〕54
号）

具 有 资 质 的
测量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具有资质的测量
单位出具采矿权申请范围核查意见，
改由国土资源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
核查。

35
矿山储量年报
编制 采矿权许可

区国
土房
管局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 241 号）第四条

重庆 136 地质
队、重庆地质
矿产研究院、
重 庆 武 金 勘
查 有 限 公 司
等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山储量年
报，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矿山储量年报技术评估、
评审。

36
矿产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编制

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及储
量登记

区国
土房
管局

1.《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编写规定》（国土资发〔2007〕
26 号）第一条

具 有 地 质 勘
查 资 质 的 单
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
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矿产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评估、评审。

37 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编制

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区环
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二条

环 境 影 响 评
价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环评文件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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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38
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或调查

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区环
保局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
六条

环 境 监 测 机
构、环境放射
性监测机构、
环 境 影 响 评
价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验收监测报
告或验收调查报告，保留审批部门现
有环保验收审批。

39 排污许可监测 排污许可证核
发

区环
保局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
三条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编制监测报告，
保留审批部门现有排污许可证核发。

40

乙丙丁级测绘
资 质 申 请 人
ISO9000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

测绘单位乙丙
丁级资质许可

区规
划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
二十二条
2.《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
质分级标准》（国测管发〔2014〕
31 号）第五条、第六条

国 务 院 认 证
认 可 监 督 管
理 部 门 批 准
设 立 的 认 证
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ISO9000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材料；审批部门完善标准，
按要求开展现场核查。

41

乙丙丁级测绘
资质申请人测
绘工程项目质
量检验合格证
明

测绘单位乙丙
丁级资质许可

区规
划局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
质分级标准》（国测管发〔2014〕
31 号）第七条、第二十三条

省 级 以 上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认 可 的 质
量检验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测绘工程项目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审批部门完善标准，
按要求开展质量监督工作。

42

乙丙丁级测绘
资质申请人使
用的测绘计量
器具检定

测绘单位乙丙
丁级资质许可

区规
划局

《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
质分级标准》（国测管发〔2014〕
31 号）第九条

省 级 以 上 测
绘 地 理 信 息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认 可 的 测
绘 仪 器 检 定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测绘计量器具检
定证书，测绘计量器具检定依法由质
检部门开展。

43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

区水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二十五条

具 有 从 事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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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案 编 制 工 作
相 应 能 力 和
水 平 的 独 立
法 人 企 事 业
单位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估、评审。

44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技术评估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审批

区水
务局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6
号）第九条、第十条

具 有 从 事 生
产建设项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编 制 工 作
相 应 能 力 和
水 平 的 独 立
法 人 企 事 业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技术评估报告，改由
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
估。

45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审批

区水
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注：审批工作中要求申请人委托
有关机构编制水土保持监测报
告

具 有 从 事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编 制 工 作
相 应 能 力 和
水 平 的 独 立
法 人 企 事 业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审批部门完善标准，按要求开展
现场核查。

46
河道采砂可行
性论证 河道采砂许可 区水

务局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水利部令第 19 号）第七
条

具 有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勘 察
乙 级 以 上 资
质的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河道采砂许
可行性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河道采砂可
行性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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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47
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报告编
制

取水许可 区水
务局

1.《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0 号）
第十一条； 2.《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国
家计委令 15 号令）第二条

具 有 建 设 项
目 水 资 源 论
证 报 告 书 编
制 能 力 具 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的 企 事 业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
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告评估、评审。

48
入河排污口设
置论证报告编
制

入河排污口设
置审批

区水
务局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 22 号)第七条

具 有 建 设 项
目 水 资 源 论
证、水文水资
源 调 查 评 价
工 作 相 应 能
力 或 环 境 保
护 部 门 批 准
的 具 有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资 质
的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入河排污口
设置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
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入河排污口
设置论证报告评估、评审。

49
建设项目涉河
方案及防洪评
价报告编制

涉河建设方案
及防洪影响评
价许可

区水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
二十七条
2.《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二
十三条

具 有 编 制 河
道 管 理 范 围
内 建 设 项 目
涉 河 建 设 方
案 及 防 洪 评
价 报 告 能 力
的 独 立 法 人
企事业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涉
河方案及防洪评价报告，也可委托有
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
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
项目涉河方案及防洪评价报告评估、
评审。

50
非防洪建设项
目洪水影响评
价

涉河建设方案
及防洪影响评
价许可

区水
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2.《水利部关于加强洪水影响评
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具 有 编 制 河
道 管 理 范 围
内 建 设 项 目
涉 河 建 设 方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洪水影响评
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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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案 及 防 洪 评
价 报 告 能 力
的 独 立 法 人
企事业单位

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涉河方案及
防洪评价报告评估、评审。

51

水利水电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
（或实施方案）
编制

水利水电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
（或实施方案）
审查

区水
务局

1.《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
规定》（水利部水建【1998】16
号）第六条
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重庆市水利建设项目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府发
〔2002〕60 号）第六条

具 有 水 利 水
电 勘 察 设 计
丙 级 及 以 上
资质单位

市场
调节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水利水电工
程报告，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编制，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
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52

中型水库、重点
小(一)型水库、
重点引(提)水及
连通工程

大中型水库、重
点小 (一 ) 型水
库、重点引(提)
水及连通工程
等审查

区水
务局

《重庆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渝府发〔2002〕
60 号)

中型水库、重
点小(一)型水
库 、 重 点 引
(提)水及连通
工 程 具 有 乙
级 水 利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资
质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有关报告，
也可委托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项目申请报
告技术评估、评审。

53
设立印刷企业
资金证明

印刷企业设立
审批

区文
化委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3 号）第八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金证明。

54

保养维护工程、
抢险加固工程、
修缮工程、保护
性设施建设工
程、迁移工程等
方案编制

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保护
工程

区文
化委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
化部令第 26 号）第十九条

文 物 勘 查 设
计、施工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方案，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
介提供服务。

55 建设单位在区
县级文化保护

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

区文
化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十七条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考 古 发

市场
调节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考
古勘探发掘，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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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单位保护范围
内作业需委托
开展考古勘探
发掘

围内进行其他
建设工程或者
爆破、钻探、挖
掘等作业许可

掘单位 价 机构开展考古勘探发掘。

56

无线广播电视
设施以外广电
设施迁建技术
评估报告编制

无线广播电视
设施以外广电
设施迁建审批
（初审）

区文
化委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 295 号）第十八条

广 播 电 视 计
量检测机构

市场
调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技术评估报
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评估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57

设立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安装
服务机构资金
证明

卫星地面接收
设施安装服务
机构设立审批
（初审）

区文
化委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
令第 60 号）第五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资金证明。

58

本市行政区域
内经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送业
务（卫星传输除
外）技术评估报
告编制

本市行政区域
内经营广播电
视节目传送业
务审批（初审）

区文
化委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412 号）第 305 项
保留广电总局“省级行政区域内
或跨省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业务审批”。
2．《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
管理办法》（广电总局令第 45
号）第十三条

广 播 电 视 科
研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技术评估报
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
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
部门现有的评估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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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59
职业病危害放
射防护预评价
报告编制

放射诊疗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
部令第46号）第四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
护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规 范 》
（GBZT181-2006）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60

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放射防
护评价报告编
制

放射诊疗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
部令第46号）第四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
护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规 范 》
（GBZT181-2006）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61 辐射工作场所
检测报告编制 放射诊疗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
部令第46号）第四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
护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规 范 》
（GBZT181-2006）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62
设备性能检测
报告编制 放射诊疗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
部令第46号）第四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
护 评 价 报 告 编 制 规 范 》
（GBZT181-2006）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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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63
职业病危害放
射防护预评价
报告编制

放射诊疗建设
项目卫生审查

区卫
生计
生委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
令第46号）第八条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64

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放射防
护评价报告编
制

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放射防
护竣工验收审
查

区卫
生计
生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八十九条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
部令第46号）第十一条、第十三
条

符 合 放 射 卫
生 技 术 服 务
要求的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符合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要求
的机构申请出具相应的报告编制。

65

公共场所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学设计评
价报告编制

新建、改建、扩
建公共场所预
防性卫生审查

区卫
生计
生委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
发〔1987〕24号）第四条2.《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第80号令）第二十六条
3.《重庆市卫生局关于印发〈重
庆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卫监督〔2013〕
67号）第六条

市 疾 病 预 防
控制机构，其
他 通 过 计 量
认 证 的 检 验
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设计评价报告及
竣工验收评价报告。

66

公共场所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学竣工验
收评价报告编
制

新建、改建、扩
建公共场所预
防性卫生审查

区卫
生计
生委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
发〔1987〕24号）第四条2.《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第80号令）第二十六条
3.《重庆市卫生局关于印发〈重
庆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卫监督〔2013〕
67号）第六条

市 疾 病 预 防
控制机构，其
他 通 过 计 量
认 证 的 检 验
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设计评价报告及
竣工验收评价报告。

67

公共场所卫生
检测或者评价
报告、使用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
发〔1987〕24号）第四条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第二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构，其他通
过 计 量 认 证

政府
指导
价

不再要求提供此项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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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
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的还应当提供
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卫生检测
或者评价报告
编制

十三条 的检验机构

68
从业人员健康
合格证明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第十
条、第二十三条
2.《重庆市卫生局关于印发〈重
庆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卫监督〔2013〕
67号）第九条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构、医疗机
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医
疗机构体检，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定医疗机构体
检。

69
生活饮用水检
测报告编制

生活饮用水（二
次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
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六条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构，国家卫
生 计 生 委 认
定 的 检 验 机
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自行向具有资质的全市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出具，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
定医疗机构体检。

70
从业人员健康
合格证明

生活饮用水（二
次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
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十一
条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构、医疗机
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医
疗机构体检，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定医疗机构体
检。

71
生产环境和生
产用水检测报
告编制

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许可（仅限
于无市外营销
需求的纸类消
毒产品生产企
业）

区卫
生计
生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
2.《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27号）第十四条、第二十条
3.《关于做好下放纸类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事项承接工
作的通知》（渝卫办监督发
〔2016〕162号）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心、企业实
验 室 及 第 三
方检验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自行向具有资质的全市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出具，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
定医疗机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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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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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目名称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收费
类别 处理决定

72
消毒产品卫生
安全评价报告
检验报告编制

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许可（仅限
于无市外营销
需求的纸类消
毒产品生产企
业）

区卫
生计
生委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第二十九条
2.《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27号）第十四条、第二十条
3.《关于做好下放纸类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事项承接工
作的通知》（渝卫办监督发
〔2016〕162号）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心、企业实
验 室 及 第 三
方检验机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自行向具有资质的全市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出具，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
定医疗机构体检。

73
生产人员健康
证明

消毒产品生产
企业许可（仅限
于无市外营销
需求的纸类消
毒产品生产企
业）

区卫
生计
生委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规定》第十四条

全 市 各 级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构、医疗机
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医
疗机构体检，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到特定医疗机构体
检。

74
设置医疗机构
及执业申请人
注册资金证明

医疗机构设置
及执业许可

区卫
生计
生委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部令第35号）第十五条 市内各银行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自行向市内各银行申请出具资
金证明。

75 乡村医生资格
注册健康证明

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首次注
册、再注册）

区卫
生计
生委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关于做好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有效期满再注册工作的通知》
（渝卫〔2014〕46号）

全 市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向市内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申
请《身体健康证明》。

76
危险化学品经
营项目安全评
价报告编制

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

区安
监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55 号）
第八条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评 价 甲
乙级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委托任何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77
烟花爆竹批发
经营项目安全
评价报告编制

烟花爆竹经营
（批发）许可

区安
监局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第六条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评 价 甲 乙
级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委托任何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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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建设项目（除煤
矿外）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专
篇编制

职业病危害较
重和严重建设
项目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

区安
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九条；《建设项目职业
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
第十六条

具 有 职 业 病
防 护 设 施 设
计 资 质 的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取消该审批事项。

79

建设项目（除煤
矿外）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专
篇编制

职业病危害严
重的建设项目
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审查

区安
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九条；《建设项目职业
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
第十六条

具 有 职 业 病
防 护 设 施 设
计 资 质 的 机
构

市场
调节
价

取消该审批事项。

80 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

职业病危害较
重和严重建设
项目预评价报
告审核

区安
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十九条

具 有 职 业 病
防 护 评 价 资
质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取消该审批事项。

81
非煤矿山安全
设施设计报告

非煤矿矿山建
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区安
监局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36 号）第十一条

具 有 非 煤 矿
矿 山 建 设 项
目 安 全 设 施
设 计 资 质 的
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有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资质的机构进行设计，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
审批部门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评估、评审。

82
危险化学品经
营企业安全现
状评价报告

除油库、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化
学品外的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
可

区安
监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二十二条

具 有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现
状 评 价 资 质
的机构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有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资质的机构进行编制，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
审批部门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
价报告评估、评审。

83
建设项目拟使
用林地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

临时占用林地
审批

区林
业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第七条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
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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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84
建设项目拟使
用林地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

农民建房占用
林地审批

区林
业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第七条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
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85
建设项目拟使
用林地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

森林经营单位
修筑直接为林
业生产服务的
工程设施占用
林地审批

区林
业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第七条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目使
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
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
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86 林业采伐作业
设计

商品林成片采
伐

区林
业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
三十四条
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林木采伐管理的意见》（渝
府办〔2014〕169 号）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采伐蓄积 10 立方米以下的，免于伐区
设计。采伐蓄积 10 立方米以上、150
立方米以下的，由 2 名林业技术人员
进行简易设计。采伐蓄积 150 立方米
以上的，严格执行伐区调查设计管理
相关规定。

87
采挖移植树木
作业设计 采挖移栽树木 区林

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
十四条

具 有 相 应 资
质 的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设 计
单位

市场
调节
价

申请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林业调查
规划设计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
介机构提供服务。

88
依法设立的验
资机构出具的
验资证明

经营国内和入境
旅游业务旅行社
的设立审批

区旅
游局 《旅行社条例》第二章第六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市场
调节
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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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以募集方式设
立股份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
证明

以募集方式设
立股份有限公
司审批

区工
商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第二十一条申请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
提交下列文件：以募集方式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提交创
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依法设立
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委托中介机构编制。

90
设立非公司企
业法人资金证
明

非公司企业法
人设立审批

区工
商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申请企业
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
件、证件：（四）资金信用证明、
验资证明或者资金担保。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政府
指导
价

申请人委托中介机构编制。


